場地無法如期使用退款申請書
　　申請人　　　　　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申請租借貴校　　　　　　，並依「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實施要點」繳交場地使用費新臺幣(以下同)　　　元及保證金
　　　元。惟因　　　　　　　之故臨時無法使用。
　　無法使用日期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計　　次，計　　　元。今依前揭實施要點檢附退款申請書及退款帳戶影本，於使用三日前提出退費申請。



退款帳戶影本黏貼處













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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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據
　　茲領到貴校退還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(無法使用日期)場地使用費計新臺幣　　　元。

此　致
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具領人：
地址：
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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